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冀市监秦处〔2025〕13039225000052号

当事人：秦皇岛市晟京广告有限公司
主体资质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392MAC5YL6W63
住所：秦皇岛北戴河新区南戴河博辉·戴河国际公寓4栋310号
法定代表人：孙红梅

2025年7月22日，我局收到河北省互联网广告监测平台推送的广告监测线索一份，电子数据固证文书两份，监测信息显示秦皇岛市晟京广告有限公司的在微信公众号宣传内容涉嫌存在在房地产广告宣传中未标明为建筑面积或者套内建筑面积的违法行为。2025年8月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秦皇岛某辉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发现电子数据固证文书中“博辉地产集团”公众号文章所宣传的项目不是该售楼处的工作人员负责，实际由位于其他区工作的员工负责。2025年8月11日，经局长批准，此案立案调查。
 2025年8月26日，因涉案“博辉地产集团”公众号是秦皇岛市晟京广告有限公司负责运营，该公众号中文章宣传的“博辉·秦皇御府”、“博辉万象”两个项目的楼盘主体实际由秦皇岛某裕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裕公司”）负责，且某裕公司的实际控股股东与秦皇岛某辉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辉集团”）的股东构成一致，某裕公司是某辉集团全资子公司。某裕公司作为广告主，与广告经营者秦皇岛市晟京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京广告公司”）签订了《广告全案代理服务协议》，委托晟京广告公司为其管理的楼盘项目进行广告宣传。我局执法人员对广告主某裕公司调查核实。该公司提供了《广告全案代理服务协议》、以及向晟京广告公司提供的标明“建筑面积”和“套内面积”的原始稿件素材，证明其已尽到提供合规素材的义务，违法内容系由晟京广告公司擅自改动所致。 同日，我局执法人员对秦皇岛市晟京广告有限公司的授权委托人韩晓宁进行了询问调查。其确认了上述两篇违法广告由其公司设计、制作并发布的事实，并称该广告是受秦皇岛某裕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发布。其承认在最终发布前对甲方提供的素材进行了“自行创作和二次更改”，未能严格审核导致违法内容发布。本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博辉集团”公众号是由晟京广告公司申请设立，由晟京广告公司经营，秦皇岛市晟京广告有限公司（乙方）与秦皇岛某裕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甲方）签订了《广告全案代理服务协议》，约定由乙方为甲方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提供全案广告代理服务，包括设计、制作、发布。协议中明确约定“乙方推广文案需严格按照甲方提供基础文件执行，不得擅自修改”。且合同中广告费用为2000元，可作为广告费用计算。在协议履行过程中，甲方向乙方提供了标注有“建筑面积”和“套内面积”的合规稿件素材。但乙方在后续设计制作过程中，未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及《广告法》规定，对甲方提供的素材进行了自行创作和二次更改，最终发布的“博辉地产集团”公众号中宣传的“以御制天工 铸就港城封面——博辉·秦皇御府立面美学解析2025年06月28日”和“[博辉万象二期]百年贵脉之上法式现房雅境|三利直饮水盛启健康生活新时代2025年05月21日”文章中被框选处未表明房源面积为建筑面积还是套内面积。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2025年7月22日，我局收到河北省互联网广告监测平台推送的广告监测线索一份，电子数据固证文书两份。证明案件来源和违法广告发布的事实。
证据二：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笔录》一份，佐证明当事人发布广告的情况。
证据三：秦皇岛市晟京广告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及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及被授权委托人所作的陈述和行为为职务行为，具有法律效力。
证据四：《某辉集团项2025年度销售全案代理服务合同》一份，证明当事人与秦皇岛某裕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及合同约定内容及广告费用。
证据五：我局执法人员对秦皇岛市晟京广告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人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违法事实。
证据六：秦皇岛某裕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及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广告主的主体资格及被授权委托人所作的陈述和行为为职务行为，具有法律效力。
证据七：广告主秦皇岛某裕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明材料及《情况说明》，证明广告主已提供合规素材，违法系当事人所致。
证据八：我局执法人员对秦皇岛某裕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人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违法事实。
证据九：执法人员提取的秦皇岛市晟京广告有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信息记录1份，证明秦皇岛市晟京广告有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内没有处罚信息。提取秦皇岛某裕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与秦皇岛某辉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内资企业登记情况表一份，证明两个公司的股东构成一致。
2025年10月9日我局执法人员直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未提出听证要求，也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本局认为，当事人秦皇岛市晟京广告有限公司作为广告经营者，未严格按照广告主提供的合规素材执行，擅自修改并发布未标明建筑面积或套内建筑面积的房地产广告，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房地产广告，房源信息应当真实，面积应当表明为建筑面积或者套内建筑面积”的规定，构成发布违法房地产广告的违法行为。
本案中，广告主秦皇岛某裕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已提供合规素材并约定不得擅自修改，尽到了初步审查义务，无主观过错，决定对其批评教育并责令其加强广告发布审查，已改正违法行为。违法广告的发布主要因广告经营者秦皇岛市晟京广告有限公司未遵守合同约定和法定义务，未履行广告审核职责。考虑到当事人在“博辉地产集团”公众号中宣传的内容社会影响较小，且能够全面配合调查工作，主动提交证据材料并如实陈述违法事实。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符合从轻处罚的情形。
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30、《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序号23；违法行为：“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仍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的。”；法定依据：“第五十八条第三款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有本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仍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由有关部门暂停广告发布业务、吊销营业执照。”裁量幅度：较轻；适用条件标准：“1.社会影响较小的;2.其他情形。”；裁量基准：“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一点六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十万元以上十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决定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费用一点五倍的罚款。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做出如下行政处罚：
1. 责令停止发布违法广告；
2. 没收违法所得2000元；
3. 罚款3000元。
[bookmark: _GoBack]合计罚没款5000元。
当事人应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至秦皇岛银行金财支行（账户名称：秦皇岛市财政局）；逾期不缴纳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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